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０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６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发布《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４

），公告通知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召
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现对相关公告补充通知如下：

一、增加提案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收到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鸿信行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６．０９％

股权）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二》的
新提案，并提议将该提案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二》内容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的本公司母

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实现净利润
９５

，

２６９

，

０６９．１４

元， 用于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本年度不计提法定公积金。 本公司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截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分配利润为负数， 故
２００９

年度不分配现金红
利，亦不送红股。本公司现有资本公积

１

，

３０１

，

１４４

，

７６９．９４

元，以公司
现有股本

１

，

０９７

，

８７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共
计转出资本公积金

２１９

，

５７４

，

８００

元。

经审核， 本公司认为提案人的资格合法， 该提案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则要求，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作为第八项议案进行审议。

三、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

１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

持有股数 股东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时间 股东联系方式

授权事项：

表决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关于核销呆帐及固定资产、存货报废的议
案》

议案四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五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六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七 《关于聘用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议
案》

议案八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二》

注：授权人须注明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事项股东代

理人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如果授权人不作具体指示，应注

明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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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００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兰新铁路第二双线西宁至张掖段站前工程
ＬＸＳ－４

标段、

ＬＸＳ－９

标段，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５３６

，

９１７

万元；

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合肥
铁路枢纽南环线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４３６

，

５０４

万元，工期
９１２

日历
天；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与某公司联
合体中标新建武汉至黄冈城际铁路

ＷＧＳＧ

标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４２５

，

３０７

万元，工期
１４４６

日。 其中，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所占份
额约为人民币

３４３

，

５９１

万元；

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宁波枢纽
新建北环线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３１１

，

３６６

万元，工期
１４６１

日历天；

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
兰新第二双线西宁至大通段

ＬＸＳＱＺ－２

标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２９５

，

５０４

万元，工期
１４６０

日历天；

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昆明铁路枢纽东南环线工程站前工
程、站后工程，中标价合计人民币

２３９

，

０７８

万元；

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铁路
大同至西安客运专线站前工程

１１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８２

，

９４６

万
元，工期

１３９２

日历天；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
联合体中标新建铁路天津至秦皇岛客运专线通信、信号、牵引供电
及电力供电系统集成

ＪＱＳＤ－１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２０９

，

０３７

万元，

工期
５７９

日历天。 其中，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占份额约为
人民币

１６２

，

７００

万元；

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西沿海
铁路钦州北至北海段扩能改造工程站前及部分站后工程

ＱＦ－１

标

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１１３

，

８８９

万元，工期
８８３

日历天（含征地拆迁及
施工准备）；

十、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标摩洛
哥

ＢＥＲＲＥＣＨＩＤＥ －ＢＥＮＩＭＥＬＬＡ

高 速 公 路 第 五 标 段
ＫＡＳＢＡＴ

ＴＡＤＬＡ－ＢＥＮＩＭＥＬＬＡＬ

段， 中标价约为
１．２

亿美元， 约折合人民币
８１

，

９１６

万元，工期
２８

个月；

十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西
安直宝鸡客运专线工程（西安局代建部分）

ＸＢＤＪ

标段，中标价为人
民币

６９

，

９６１

万元；

十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
建哈尔滨西客运站工程施工

ＩＶ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６７

，

５６２

万元；

十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
轨道交通四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工第二标段工程， 中标价为人民
币
６２

，

７９８

万元，工期
１２９３

日历天；

十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改建铁
路南疆线轮台至库车等四段增建第二线三电工程（

ＬＡＳＤ

）标段工
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５６

，

３００

万元，工期
５４７

日历天；

十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明高
速公路陈村至西礁段工程第二合同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５５

，

７１９

万
元，工期

２０

个月；

十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泉州
市环城高速公路晋江至石狮段路基土建工程

Ａ３

标段， 中标价为人
民币

５３

，

４９４

万元，工期
７３０

日历天；

十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广深铁路布吉辅助客运站站房建
设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５２

，

６８７

万元，工期
５４０

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为人民币
３

，

１２２

，

９３２

万元， 约占本公司
中国会计准则下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的
１３．３１％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正在进行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提前终止和结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简述
我公司参股

３５％

的公司中新绵世（成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中新绵世”）在成都郊县郫县犀浦镇龙梓万片区从事旧城
改造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关于中新绵世及该
项目的相关情况我公司已经在以往的临时及定期报告中进行了充
分的披露。 根据原有合作协议的约定：由郫县土地储备中心负责项
目的用地手续及拆迁安置工作，中新绵世方面负责提供项目实施所
需的全部资金， 项目整理出来的土地对外公开出让取得收入后，郫
县土地储备中心先按中新绵世在项目的实际投入返还成本，再按项
目土地出让收入的

２３％

支付中新绵世投资收益。

截止本公告发布前，该项目尚未有土地上市拍卖。

近期我公司从参股公司中新绵世方面获悉，鉴于郫县城市整体
规划和开发进程等的调整，该项目的合作方郫县土地储备中心及其
政府土地主管部门与中新绵世公司协商，在保证土地开发方中新绵
世利益的前提下，对该项目进行提前终止和结算，由郫县土地储备
中心对中新绵世已投入开发成本进行补偿、并同时给予中新绵世合
理的投资收益补偿，目前，与此相关的协议已经郫县人民政府监章
产生法律效力。

二、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协议主体：

甲方：郫县土地储备中心
乙方：中新绵世（成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２

、按照《郫县人民政府关于协调终止
＜

关于合作开发犀浦镇龙
梓万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协议

＞

的通知》之要求，甲乙双方本着平等
的原则就提前终止郫县犀浦镇龙梓万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并进行结
算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最终形成协议。

３

、项目结算金额：

按协议约定，兼顾乙方投资成本及投资回报的前提下，经甲乙
双方协商，并报郫县人民政府批准，项目税前总结算金额为人民币
４７７

，

０５２

，

５００

元，前述款项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分批支付。

４

、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郫县人民政府监章后生效。

三、协议的履行情况及存在风险
１

、截止目前，郫县土地储备中心已向中新绵世支付协议约定款
项共计人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中新绵世已着手将该项目及相关工
作转移给郫县土地储备中心指定的第三方。

２

、如前所述，截止目前，郫县土地储备中心已向中新绵世支付
协议约定款项共计人民币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尚有
２３７

，

０５２

，

５００

元未支
付，根据约定上述剩余款项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分期支付。

３

、由于前述协议未最终履行完成，后续款项能否如期收回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该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中新绵世为我公司的参股公司，其在郫县犀浦镇龙梓万片区
从事的旧城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是公司的重要投资业务之一，该
项目的提前终止和结算，对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结构和预期将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对此，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稳固和
壮大公司的业务实力：

（

１

）继续做好公司旗下其他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即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府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在成都市成华区保和乡进行的一级开
发项目的各项工作；

（

２

）加强和各个方面的联络沟通工作，寻找新的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的发展机会； 同时进一步寻找房地产二级开发项目的投资机
会；

（

３

）根据公司已确立的其他业务方面的发展目标，加强公司在
现代城市服务业的各项投资工作。

２

、 鉴于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主体均为我公司的参股公司中
新绵世，相关收益情况受协议付款进度、中新绵世自身其他运营成
本费用的核算、中新绵世自身下一步业务活动的开展情况等因素的
影响较大；如暂不考虑前述因素的影响，按权益法估算、该事项未来
将为我公司创造

３７００－４２００

万元左右的投资收益。

３

、公司为中新绵世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前， 公司为中新绵世提供的担保事项仅一项，

即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决定继续为中新绵世在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光华支行办
理的

１８４００

万元贷款中
７４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借款合同
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目前，该笔贷款尚在履行之中。

在中新绵世依据前述协议收到郫县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的后续协议
款项并按时归还前述银行贷款后， 则我公司的担保责任可相应解
除。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１

股票简称：凤凰光学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６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江西省上饶市本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
９３

，

７２７

，

５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４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缪建新董事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王熙晏先生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的
预案。

同意：

９３

，

７２７

，

５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唐文明先生由于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的
预案。

同意：

９３

，

７２７

，

５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罗小勇先生、顾鸣芳女士为公司董事的预案。

（

１

）增补罗小勇先生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９３

，

７２７

，

５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增补顾鸣芳女士为公司董事。

同意：

９３

，

７２７

，

５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刘放、俞磊现场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１

股票简称：凤凰光学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７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为
９

人，实际参加人数为
９

人，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一致选举罗小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罗小勇先生个人简历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成员发生了变更，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实施细则》 规定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以及各位董事的专
业特长，公司董事会对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重新调整，具体人员调整
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由罗小勇、顾鸣芳、缪建新、戈良辉、刘旭组成，召集人为
罗小勇。

２

、提名委员会由罗小勇、顾鸣芳、竺力波、刘旭、谭轶铭组成，召集人为
刘旭。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罗小勇、顾鸣芳、竺力波、刘旭、谭轶铭组成，召
集人为竺力波。

４

、审计委员会保持不变，仍然由刘林春、孙志云、竺力波、刘旭、谭轶铭
组成，召集人为谭轶铭。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中兵光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５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７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商务会议厅（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

１５

街
２

号）召开。

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 代表股数
２５６

，

４１２

，

３４８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６５％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李保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经参
会董事一致同意，由董事、总经理李全文先生主持了会议。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以记名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的股份数为
２５６

，

４１２

，

３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
份数

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具
体方案为：以现有公司总股本

４９６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
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２４８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将达到

７４４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据此，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修改前，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９６４４

万元人民币。

修改后，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４４６６

万元人民币。

２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赞成的股份数为
２５６

，

４１２

，

３４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公司变更光电探测转塔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远程控制技术产
品技术改造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

购河南万象通信有限公司。 变更后项目的投资金额
２６

，

９５２．７１３４

万
元，其中：投资

８

，

９５２．７１３４

万元以股权转让方式受让原股东所持万
象通信

２５．５７９２％

的股权；投资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控股方式使中兵光
电所持万象通信的股权比例增加至

５０．８６１９％

。本次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数量共计

２５

，

８６０．１１

万元。其余投资
１

，

０９２．６１

万元使用公司自有
资金。

万象通信取得中兵光电增资资金后， 将投资建设河南中兵通
信科技工业园项目，该项目将分期进行建设，首期投资总额为

２５

，

６００

万元，初步建成年产
２０００

台（套）通信设备的通信科技工业园。

河南中兵通信科技工业园项目首期资金需求为
２５

，

６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来自本次收购行为的增资资金， 其余项目建设资金由
万象通信自筹。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兵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收购河南万象通信有限公
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２．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９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布了重组预案后，公司目前正在对拟注入
项目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并编制重组报告书等材料，重
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拟注入上市公司的海南盈滨岛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滨岛置业”）下属子公司海南永庆生态文化
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庆公司”），由于该公司房地产开发用地
的规划方案可能发生调整， 该公司经营前景因此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为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该公司股权将不进入本次注入

资产范围。

盈滨岛置业对永庆公司长期投资股权账面价值为
１．５

亿元，预估
值为

３．３２

亿元。 此次拟注入盈滨岛置业
５０％

股权，对应的盈滨岛置业
对永庆公司长期投资股权预估值

１．６６

亿元， 占此次注入资产总预估
值
５９．２

亿元的
２．８０％

。

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８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接到股东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公司”，

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Ａ

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０％

）通知，铁岭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１

，

８００

万股股份进行了质押，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铁岭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签订了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０

辽银最权质字
７２２１６１１０１０１６

），将其所持本公司
１

，

８００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质押起始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上述股份质
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

１００３１００００１

）。

截止至今，铁岭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１８００

万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 《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２０１０

辽银最权质字
７２２１６１１０１０１６

）

２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质押登记编号：

１００３１００００１

）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
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４１００

咨询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道
咨询联系人：曾文忠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之未经审计累计原保险保
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７７４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ｉｒｃ．ｇｏｖ．ｃｎ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且尚未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保险
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中有关保险混合合同分拆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的要求进行调整处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
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告［２００９］３２号）的相关规定，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起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一、转换费用收取规则的调整
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起，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时，转换费率将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
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高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二、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

５５６６（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


